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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60732.htm 一、意义学习（一）意

义与意义学习的性质意义，是有意义符号学习的结果，它是

一种经过精确分析而清楚表达出来的意识内容，是一个或一

组符号与认知结构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的结果，意

义是由学习而得到的。儿童在入学前后，就开始学习言语，

先口头后文字。这些语言文字和其他符号，不仅代表客观的

事物和现象，而且也反映前人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概念和原理

原则，都有其意义。口语学习和文字符号学习，都离不开意

义，它们的学习，就是字音、字形、字序与字义的结合过程

。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一方面要掌握一整套符号体系，另

一方面要掌握符号所代表的事实、概念和原理。文字也是符

号，其中，尤以掌握符号所代表的概念为最重要，以后，当

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一出现，能在学习者的头脑中唤起它们

所代表的认知内容时，这些文字或符号，对于特定的学习者

来说，就是获得了意义，就是经过精确分析而能清楚表达出

来的意识内容了。所以它是“作为有意义符号学习的结果而

产生的”。这里的意义，按奥苏伯尔的观点，指的是心理意

义。什么是意义学习？通过符号、文字使学习者在头脑中获

得相应的认知内容的学习，就是意义学习。儿童学习“球”

一字，开始是符号的意义化，而后是符号表征的抽象化。前

者学到赋予“球”一字的特定意义，指他所见到特定的球，

后者超越最初学到的特定意义，抽象并扩大为概念，不再是

它所见到的特定的“球”了。这样，他学到了“球”的概念



，新知识获得了心理意义，这就是意义的学习。因此，意义

学习的实质，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

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实质性联系

和非人为性联系，这是意义学习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指标。所

谓实质性，指表达的词语虽不同，但却是等值的。如等边三

角形，是“三条边相等的三角形”或“等边三角形有三条等

边”，用词不同，其概念的关键特征未变。所谓非人为性，

指有内在的联系讲的，不是任意的联想、联系，指“这些观

念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观念的适当部分”的关联。如等

边三角形概念与学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三角形概念形成的联

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两点，也是有别于机械学习的

。（二）意义学习的主客观条件要使课堂学习符合意义学习

的指标，奥苏伯尔提出必须满足意义学习的两方面条件。1．

意义学习的客观条件意义学习，既然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

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的知识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

系，那么意义学习材料的本身，就必须满足能建立实质性和

非人为性联系的要求。他认为学习材料必须具有逻辑意义，

就是说，意义学习必须以具有逻辑意义的学习材料为前提。

这里所说的逻辑意义，是指材料本身能与学习者的有关观念

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而言，即在学习者的心理上是

可以理解的，是在其学习能力范围之内的。逻辑上有意义的

材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例如，“地球是平的”

，能与人们的经验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就具有逻

辑意义，但实际上地球并不是平的。学生学习的知识是人类

认识世界的概括，所以一般来说具有逻辑意义。但无意义音

节的材料，同任何人的认知结构中原有的知识都不能建立实



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因此，这类材料就缺乏逻辑意义，

就难以进行意义学习。2．意义学习的主观条件意义学习的主

观条件指学习者的内因。同一材料，对某些学生可能产生意

义学习，对另一些学生则不可能产生，这与学习者的主观条

件有关。首先，学习者必须具有意义学习的心向。意义学习

的心向是指积极主动地把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

结构中原有的适当知识加以联系的倾向性。其次，学习者认

知结构中必须具有适当的知识，以便与新知识进行结合。如

果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逻辑意义，而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又具

备适当的基础知识，那么，这种学习材料对于学习者来说就

构成了潜在意义，即学习材料有了和学生认知结构中的适当

观念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亦即有同化或相互作用的可能。没

有潜在的意义是难以进行意义学习的。学习材料要对学习者

具有潜在意义，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学习材料具有逻

辑的意义性，即学习材料可以在人类学习能量范围内与相应

的有关观念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二是学习者的认

知结构中具有同新知识建立上述联系的适当观念，两者缺一

不可，否则会导致机械学习。最后，学习者必须积极主动地

使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新知识与他认知结构中的有关旧知识

发生相互作用，使原有的认知结构或旧知识得到改善，新知

识就获得了实际意义，即心理意义。所以，心理意义是由“

一个或一组符号与认知结构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引

起的。”它是有意义符号学习的结果。意义学习的目的，就

是使符号代表的新知识获得心理意义。由于不同人的年龄、

教育条件和生活经验不同，同一符号对于不同人所代表的心

理意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见，在意义学习中，逻



辑意义、潜在意义和心理意义是密切联系着的，其间的相互

关系可以从下表中得出。概括起来，意义学习就是一种以获

得心理意义为目的，以学习材料的逻辑意义和潜在意义为条

件，通过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实现的学习。

表5.1 意义学习中潜在意义、逻辑意义和心理意义的关系A.意

义学习或获得意义需要（1）潜在的意义材料和（2）意义学

习的心向B.潜在意义依赖逻辑意义（学习材料与人类学习能

力范围内的相应观念的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关系）和学习者

的认知结构中有适当的观念可以利用C.心理意义右列二者的

产物意义学习或有潜在意义的材料和有意义学习的心向（三

）意义学习的类型根据学习内容的复杂程度，意义学习可分

三种类型：代表学习、概念学习和命题学习。1．代表学习代

表学习是指学习单个符号（主要是词）的意义，又称词汇学

习。词汇有声（口语）有形（文字），而且有义有序，可以

代表客体、情境、概念和其他符号。对个人来说，某个词代

表什么，开始是完全无知的，必须通过学习。词汇由字和字

的组合构成，学习字音、字形、字序，主要是学习它们的字

义。起初，字词代表实际上未分化的事物，其意义与相应的

表象等值，这就是简单的命名。以后，词汇学习逐渐以字词

代表概念成了概念的名称。其意义就与更分化和更抽象的认

知内容等值。例如，儿童在学习“房子”一词中，起初的心

理内容为特殊房子的表象，以后为许多同样房子的一般表象

，最后为房子的同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即概念。奥苏伯尔认

为，学习词汇，不能简单地用条件反射来解释。词汇代表什

么，它多少是建立在任意的、字面的基础上的，因而完全照

字音、字形、字序的再现仍有必要。否则，它们的改变就可



能改变意义，甚至其义相反。例如“念信”，如改变字序就

为“信念”了。但是词汇学习仍然在基本上能满足意义学习

的指标，即词汇能与认知结构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

。开始，儿童通过直觉的概括获得一般的理解，这种一般的

理解一旦在他的认知结构中牢固建立，便为以后的代表学习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交往中，名词或符号能够代表实际见

到的事物，也就能够代表这个事物在他头脑中的表象或概念

，这样就可以建立上述的那种联系。所以词汇学习反映了一

个有意义的认知过程，它包含着在认知结构中使新的符号和

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建立等值关系。2．概念学习概念学习

是掌握概念的一般意义，实质上是掌握同类事物的共同的关

键特征。如“三角形”，就有“三个角”和“三条相连接的

边”，这是所有三角形的两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其他如它的

大小、形状、颜色等属无关特征。如果掌握了这两个关键特

征，就是掌握了这个概念的一般意义，这就是概念学习，“

三角形”就成了代表概念的名词。可见，它需要代表或词汇

学习，但比代表学习更为复杂。同类事物共同的关键特征，

可以由学习者从大量的同类事物的不同事例中独立发现，这

种获得概念的形式叫概念的形成，它是学龄前儿童学习概念

的典型形式。另外，也可以用定义的方式直接向学习者呈现

，学习者利用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概念来理解定义，这种获得

概念的方式叫概念的同化，它是学龄儿童学习概念的典型形

式。学生学习概念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实现的，这就是发现

学习和接受学习。概念学习在意义学习中既以代表学习为前

提，又为命题学习奠定基础，所以它是意义学习的核心，后

面还将以专章来论述。3．命题学习命题学习是学习由若干概



念组成的句子的复合意义。命题是由句子来代表的，组成句

子的词实际上都代表概念。所以，学习命题，必先获得组成

命题的有关概念的意义。如儿童学习欧姆定律时，没有获得

有关电阻、电流和电压等概念，便不能获得欧姆定律这个命

题的意义。可见，命题学习，不但要以概念学习为前提，也

以代表学习为基础，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意义学习。命题的

意义，是通过所学命题与原有认知结构中的适当概念建立实

质性和非人为性的联系以后产生的。原有认知结构中的适当

观念或概念，在命题学习中起“固定点”的作用，而建立上

述联系的这种新旧知识的结合形式，基本上有三种：类属学

习、总括学习、并列学习。原有的观念是通过这三种不同形

式，对新命题进行同化的。（1）类属学习。通过类属过程获

得意义的学习叫类属学习。类属过程是一种把新的观念归属

于认知结构中原有观念的某一适当部位，并使之相互联系的

过程，它使新知识停泊在原有知识的锚桩上，故亦称归属作

用。类属学习亦称下位学习。认知心理学假定，认知结构本

身，在观念的概括和包摄水平上是按层次组织的。在原有观

念的概括和包摄水平高于新的观念时，新旧观念之间所构成

的类属关系，称下位关系，这种学习便称为下位学习。这种

下位学习又区分为两种。一是派生类属。其新的观念是认知

结构中原有观念的一个特例，或原先学过命题的一个例证。

例如原有观念“鱼”，由带鱼、草鱼、黄鱼等从属观念组成

。现在要学鳗鱼，把它纳入“鱼”观念之中，扩充了鱼的观

念，又获得了鳗鱼这一新观念的意义。另一是相关类属，其

新的观念是原先学习过的观念的深入、精制和限定。例如“

爱国运动”，是总概念，从属观念是“挂国旗”“保护能源



”“卫生大扫除”。现在学习“建设精神文明”，是原有“

爱国运动”观念的不断加深，获得了新的意义。两种下位学

习的区别：前者，新观念纳入原有观念时，观念的本质属性

不变；而后者则使原有观念的本质属性发生变化，因此后者

在认知发展中的作用更大些。（2）总括学习。通过综合归纳

获得意义的学习叫总括学习。当认知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些

观念，现在要在这些原有观念的基础上，学习一个概括和包

摄程度更高的命题时，便产生总括学习。它是通过对学过的

材料进行归纳组织或综合整体的组成部分后获得意义的。由

于新的命题或概念在概括和包摄程度上高于原有的一些观念

，所以这种学习又称上位学习。例如，学过了“胡萝卜”“

芹菜”和“油菜”等概念后，再学“蔬菜”这个总括性概念

时，新概念总括了原有的一些观念，新概念就具有了意义。

这种学习在概念学习中比命题学习更为普遍。（3）并列结合

学习。它是通过并列结合获得意义的学习，是在新命题与认

知结构中原有观念既非从属关系又非总括关系时产生的。但

是，因为它们是由一些原有观念合理结合而成的，新知识与

原有的知识有一般的吻合性，所以它们都有潜在意义，因而

也可以被原有的知识同化而产生意义。例如，原有观念是热

量与体积、遗传与变异、需求与价格等等关系，现在要学习

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虽然，新旧知识不能从属，也不能总括

，但是，它们之间仍具有某些共同的关键特征。如后一变量

随着前一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等，根据这些共同特征，新命题

与已知观念并列结合，新命题就有了意义。不过，这种学习

，由于缺乏最适当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因此在学习时一般

比较困难，而且也不易保持，学习效果就不如类属学习。（



四）语言的认知功能人们要获得一个命题的意义，首先，要

有适当的词汇和句法知识，掌握了基本词汇和句法，才能对

句子进行理解。其次，获得命题意义，还要把知觉到的命题

与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联系起来。可见，语言意义

的获得是意义学习的前提，它在认知活动中有特殊作用，这

是意义学习的特点所在。1．语言意义的获得对个体来说，语

言有本民族语言和外语，两者都有句法学习问题。因此，语

言意义的获得，包括学习句法、学习阅读和学习外语三个方

面的问题。（1）学习句法。句子是由一组单词按照一定的句

法规则联合成的，它不仅传递思想，而且在文法上是正确的

。所以句子中的词，不仅传递了它所代表的意义，也提供了

语义学信息。后者虽是附带的，它却有助于理解命题的意义

。人们总是在了解一个词在句子中的句法作用，如作主语、

宾语或谓语，才能确定它们的具体意义。儿童学习句法，开

始是非正式的，是在同成人的交往中，在同一类型的句子重

复多次后，逐渐领悟了初步的句法概念，以后，在此基础上

，新的句法概念就可以同他认知结构中的句法概念相联系，

以概念解释概念，获得新的句法概念。（2）学习阅读。学习

阅读实质上是知觉有潜在意义的书面语言，是把知觉到的书

面语言与认知结构中有关观念相联系，从而理解了它。由于

初学者已经在相应的口语形式中掌握了要阅读的材料所包含

的词汇和句法作用，所以，学习阅读是学习已经熟悉的口语

的书面形式。口语是用来知觉语言潜在意义的媒介，因此，

学习阅读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口语的依赖。除聋哑人外，儿童

在学习阅读本族语言时，都需要在新的书面语和已有意义的

口语之间建立等值关系，即把它转换成口语，主要的步骤有



两个：第一步将书面词汇转换成口语；第二步将书面词汇组

合起来并转换成口语短句。在这里，口语的句法知识可以用

来知觉书面语的潜在意义，即依赖直觉的口语句法知识来知

觉书面语的句法作用，从而知觉书面语的潜在意义。这种中

介作用，当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以后就不必要了。熟练的读

音可以直接知觉句子中的词的意义和句法作用。总之，正常

儿童已经掌握的口语，对学习书面语有促进作用，一般人在

学习阅读时也是需要的。（3）学习外语。学习外语，实质上

是在原先熟悉的本族语意义的基础上获得另一套符号系统的

意义。它也是在新学习的语言和已有本族语言之间建立相应

的关系。学习本族语与学习外语是不同的。其一，学习外语

的人已经掌握了本族语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规则；其二，他们

一般能阅读本族语，而且能理解陈述的命题。因此，他们是

带着已经固定在自己头脑中的本族语的机制来学习外语的。

虽然，熟练掌握外语的人可以直接用外语进行思维，但是，

那是学习外语达到熟练的最后结果，并不能否定在学习外语

的过程中本族语曾起过的中介作用。否则，排除这种中介作

用，只能增加学习外语的机械性，效果是不佳的。2．语言在

认知活动中的作用认知心理学认为，课堂学习中，学科知识

的获得，主要依靠言语和其他形式符号的学习。事实说明，

由于有了言语和其他符号，才使最复杂的认知活动成为可能

。许多证据表明，儿童在四至五岁时，言语对他们的认知功

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一年龄阶段，如鲁利亚指出的，言

语作为发动、组织和控制行为的直接因素是与言语内化相一

致的。言语对认知功能的作用，主要有二。（1）转换功能。

布鲁纳在1964年指出：“把经验转化为符号形式，符号就成



为间接参照、转换和结合的手段，开阔了智慧的可能范围，

致使符号的重要性超过作用很大的映象形成系统。”又说：

“一旦儿童能使言语内化为认知工具，就比以前更能用有效

而灵活的方式将经验的规律性表现出来，并加以系统地转换

。”实验表明：有言语的学习优于无言语的学习，这是由于

言语这种符号比它们所代表的刺激或情境更能有效地鉴别、

转换，并作出辨别反应。（2）加工功能。奥苏伯尔指出：命

名与提炼表明了言语具有加工功能。语言是以两种方式参与

抽象概括过程的。其一，给抽象的东西以名称。抽象概括出

来的意义，都可以用语词来代表。由于复杂的概念意义可以

由单个语词来代表，这样，将已知概念联合起来并转化为新

的抽象观念的认知过程才有可能进行。命名是这些概念以后

在概念化和其他思维形式中运用的先决条件。其二，用言语

表达新的直觉的观念，是一个使这种观念更清晰、明确和精

细的提炼过程。思想经过言语的精确表达以后，就增加了意

义和迁移的可能性。言语表达应看做整个思维过程的一个组

成部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